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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鹤府办〔2020〕34 号 
 

 

 

鹤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印发《鹤山市 

扶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及新材料产业等 

三大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镇政府、沙坪街道办，市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快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，我市

对《扶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及新材料产业等重点产业发展的若

干措施》进行了修订，并经市政府十五届8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将修订后的《鹤山市扶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及新材料产业等

三大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



— 2 — 

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鹤山工业城管委会、市科工商务局反

映。 

 

 

 

鹤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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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扶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及 

新材料产业等三大产业发展 

的若干措施 

 

    为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“双区驱动”重

大机遇，全面实施市委构建“三带三心”城市格局的战略部署，

加快我市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新材料等纳入《产业结构调整指

导目录》的主导产业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政府研究，现就

扶持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制定如下措施。  

一、适用对象 

（一）2017 年 7 月 3 日后引进，且生产经营注册地以及生产

经营的资金核算在鹤山工业城（包括“一城三镇”）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新材料产业投资项目（项目行业

分类以市发展改革局、市科工商务局、市统计局三方联合认定为

准）； 

（二）购地自建项目投资强度 250 万元/亩以上，租赁厂房项

目投资强度 1500 元/平方米以上； 

（三）项目达产后，创税额达 20 万元/亩·年以上； 

（四）项目投产后，在首个完整统计年度纳入规模以上企业

统计范畴； 

（五）项目落地前已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投产后成功申报成为

高新技术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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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奖励项目必须满足以上五个条件方能享受奖励政策，其

中项目投资强度、亩产效益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采取承诺制，

承诺时间自项目提交奖补申请起三年内。 

二、土地供应及优惠措施 

投资 5 亿元以上的项目，优先保障供地，用地出让成交价格

在不低于成本价格的前提下，可按基准地价的 70%执行。  

三、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措施 

（一）项目从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之日起计算，并于两年内

竣工投产，固定资产累计投资（含设备投资）1亿元-10亿元（含

10亿元）的项目按照以下比例进行奖补。 

1.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1-2 亿元（含 2亿元），且投产后工业年

产值达到 3亿元以上，按投资总额的 1.2%给予奖补； 

2.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2-5 亿元（含 5亿元），且投产后工业年

产值达到 5亿元以上，按投资总额的 1.5%给予奖补； 

3.固定资产累计投资（含设备投资）5 亿元-10 亿元（含 10

亿元）的项目按投资总额的 1.8%给予奖补；项目总建设面积 20

万平方米以上，再叠加给予 50 元/平方米的奖补，但累计奖补金

额不超过 2000 万元。 

（二）为鼓励重大产业项目落户，对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10亿

元以上的项目，项目投产后，按投资总额的 2%给予奖补；项目总

建设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上，再叠加给予 80 元/平方米的奖补，但

累计奖补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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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租赁厂房优惠措施  

（一）项目租用政府、国资公司等国有厂房的，从交付使用

后五年内，项目年创税额达到 500 元/平方米以上的，给予免租金

优惠。年创税额达不到 500 元/平方米的，按每平方米 5 元/月收取

租金。  

（二）项目租用政府、国资公司等国有厂房的，五年后年创

税额达到 675 元/平方米以上，并年创税额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项

目，若有意向取得通用厂房产权，可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，

将通用厂房产权出让给仍在租用该厂房的企业，并按照市场评估

价补贴 30%。 

（三）项目租用辖区内其他权利人现有的空置厂房，给予每

平方米 5 元/月补贴，一年补贴一次，每年奖补资金不超过 300 万

元。 

五、项目异地搬迁支持  

（一）项目使用厂房（自建或租用厂房，下同）面积 2000-4000

平方米（含 4000 平方米）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补助；  

（二）项目使用厂房 4000-6000 平方米（含 6000 平方米）的，

给予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的补助； 

（三）项目使用厂房 6000-8000 平方米（含 8000 平方米）的，

给予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的补助；  

（四）项目使用厂房 8000-10000（含 10000 平方米）的，给

予最高不超过 80 万元的补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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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目使用厂房 10000-15000 平方米（含 15000 平方米）

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助；  

（六）项目使用厂房 15000-20000 平方米（含 20000 平方米）

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40 万元的补助；  

（七）项目使用厂房 20000 平方米以上的，给予最高不超过

180 万元的补助。  

（八）自建厂房项目，该奖补资金在项目竣工后奖补 50%，

投产后在首个完整统计年度纳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范畴，再奖补

50%。租用厂房项目，该奖补资金在投产后首个完整统计年度纳

入规模以上企业后一次性兑现。 

异地搬迁项目是指珠三角企业（不含江门市）在鹤山工业城

范围内投资的项目，包括原企业整体搬迁、部分生产线搬迁以及

增资扩产项目等。 

六、项目符合条件可享受省、江门市相关扶持政策的，若奖

励资金不需要本级财政支付，可叠加享受本措施的奖励。同一企

业（项目）已成功申领《扶持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及新材料产业

等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鹤府办〔2017〕22 号）相关奖励

的，不能重复申请享受本措施同一事项奖励，但可申请享受其他

事项的奖励。 

七、项目获得的奖补资金只能用于继续生产经营，不得用于

企业接待等非生产性开支。项目达产后达不到承诺标准，企业必

须无条件退回奖补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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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其他镇（街）引进重大工业项目，经市政府同意后可参

照本措施执行。 

九、符合上述条件的项目，属鹤山工业城范围的项目由鹤山

工业城管委会受理申报，其他镇（街）项目由市科工商务局受理

申报，并经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科工商务局、市统计局、

市税务局联合评审确认后，再统一发放奖补资金。奖补资金由市、

属地镇（街）两级按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比例分担。 

十、特别重大工业项目，由市政府牵头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

的方式研究执行。 

十一、本措施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

12 月 31 日。本市以往政策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按照本措施执行；

如上级相关政策调整，按上级的规定执行。 

 

   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 

鹤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 


